
附件2：

丹阳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科技成果

转化计划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丹发[2014]77号），根据《丹阳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丹政规发[2015]1号）设立丹阳市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为规范科技成果转化计划的实施和管理，制定本细则。

一、支持方向
   1、科技成果转化计划是指对规模企业、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等引进重大科技成果实施产业化转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研发经费进行资助的计划，与省科技成果转化计划相对应。

   2、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主要支持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五大新型产业和眼镜与视光学、汽车零部件与整车、五金工具、木业和纺织家纺等五大特色传统产业中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大项目。

   3、优先支持投资额在5亿元以上的重特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承担过省以上重点科技计划的项目，省级以上高新区、高新技术特色园区、军民融合示范区内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项目。

二、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必须为在我市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管理规范，履行社会职责，诚实信用，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注册资本或净资产1000万元以上，企业财务必须已设立研发经费科目，上年度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3%以上。

2、项目新增投资3000万元以上（不含土地征用费）。

3、必须拥有1项以上已授权发明专利（含经备案转让或独家许可的发明专利）。

4、项目必须与国内外高校（不含二级学院）、科研单位或国内外相关专业的知名专家建立实质性科技合作并签订了正式合作协议，并已组建了由项目承担单位在职人员组成的6人以上具有专业技术的研发团队。

5、符合项目指南并已完成中试。

三、项目实施期限和资助额度

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三年，资助额度60-300万元，对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最高可资助600万元。

四、管理流程

1、申报单位按申报要求提供相应申报材料经项目主管单位（镇、区、街道办、部门）出具推荐意见后以网络和书面两种形式向受委托的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信息、项目计划任务书以及必须提供的附件资料等。

2、科技局、财政局负责指导和监督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进行项目受理、条件和形式审查。

3、通过条件和形式审查的项目，由科技局、财政局委托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组织评审。经专家评审建议入库的项目报科技局、财政局核准，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录入《丹阳市科技项目储备库》。

4、入库项目自入库之日起6个月后至12个月前由科技局、财政局择时委托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按项目计划进度进行检查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提出立项和支持额度的建议方案，报科技局、财政局会商核准后提交市科技创新领导小组讨论。经讨论确定的项目和资助方案向社会公示一周，没有异议的予以立项。有异议的项目，由科技局、财政局进行复审，复审应形成处理意见，报领导小组会议重新审定，并向异议人反馈。复审材料及处理结果存入项目档案。
    入库项目连续二年未被立项的予以退库处理。

5、立项项目须由项目承担单位与科技局签订科技计划项目合同，明确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按计划分年度拨款。

6、项目立项一年后组织中期检查，实施期结束，组织项目验收。中期检查和项目验收按《丹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五、其他事项

1、申报通知及指南每年适时发布。

2、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3、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